
 

 · 不平衡发展与中国新型城乡二元...

 ·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历...

 · 马克思“改变世界”理想的公共...

 · 我党提出“三个执政”的历史背...

 · 在多元哲学景象中寻求确定性立场

 · 提升信息化：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 毛泽东关于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

 · 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以马克...

 

 

 · 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途...

 · 论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

 · 生态位视角下我国家族企业治理...

 · 从思辨过程思维方式到实践过程...

 · 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的绩效分析

 ·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与...

 · 论城市各界代表会议制度的确立...

 · 我国对外开放30年的回顾与展望

 · 当代西方哲学的三个特质

 · 社会利益和谐与信访制度功能的...

当前位置：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 理论探索 >> 经济学 请输关键

委托—代理与农村供水系统

------------------------------------------------------------------------------------------------

——以山东省临朐县农村供水协

黄少安，宫明波  

  一、引言  

  本文所讨论的农村供水包括农村生活供水以及农田灌溉用水。王金霞、
河北省为例分析了我国地下水灌溉系统的产权制度的创新过程，认为
体产权向非集体产权转变[1]。但是在我国偏远山区，供水只能作为一
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几乎不存在拥有大量闲置资金的农民。受自然
建设需要大额的先期投入。供水具有一定程度的非排他性，私人提供
村供水特别是生活用水关系到农民的基本生存条件，而维持公民的基本生存

  因此，在我国的一些偏远山区，供水系统只能以集体产权的形式出
况下，政府如何选择合适的代理人，从而弱化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公共

  本文将委托—代理理论引入涉及公共产品的领域。委托—代理理
机的产出没有贡献或只能有间接的贡献；代理人的行为不易直接地被委托人
用）。在本文中，作为委托人的省市政府只负责项目的审批和政策上的
息不对称，所以本文所分析的问题符合这两个假设。 

  在传统的农村供水体制中，集体产权的最终代理人究竟为谁，显
利局、乡水利站、村水管所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难以理清。由于受政府的直接
难以独立，将其作为最终代理人很不恰当。将基层政府定义为最终代理人也不合
水系统的日常管理工作。因此本文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集体产权的最终
基层各级政府以及县（乡）水利局（站）混合起来的一个大的集团。在其
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近年来山东省临朐县的农村供水出现了明显的产权制度创新，出
县供水协会，下文首先介绍一下这个机构的建立、组织以及运行情况

  二、临朐县供水协会的建立及运行  

  临朐县位于山东省西北部，受气候、地形、地质等因素的影响，
不高。自1984年以来，省、市、县各级财政先后投入4783万元（其中省
效果并不明显，截止到2001年，有40%的水利工程已经荒废，60%的工程
于1996年在5个乡镇进行试点，成立了乡镇供水协会，但是其中仍然存在
成立县供水协会[2]。 

  １.组织及管理方式：供水协会实行会员代表大会制，各项目村的支部
大会负责制订和修改《供水协会章程》、《工程管理细则》等规章制度，
会。理事会是对会员代表大会负责的常务执行机构。常务理事会对理事
站站长组成，水利局长任理事长。具体工作人员10名。负责供水协会
镇设一名兼职管理员，在常务理事会的领导下，负责本乡镇工程的日常管理，
日常维护是由县供水协会统一管理的。各乡镇的水管员也是由供水协
钩。根据供水规模的大小，每处供水工程设一名或几名管水员，从事第一
政、财政、物价各部门各出一人组成，对常务理事会的工作和财务状况
协会的日常工作。 

  ２.财务状况：水利工程的建设由财政和村集体共同出资，供水协
也做投资，那么工程的产权性质会有所改变，但由于实际中村集体投
文对此不做分析。，工程投入运行后，由供水协会统一水费的收支管理。具体
的投资额度，具体核定每处工程的供水水价。水费由基础水费、供水水
组成。县供水协会对各项目村的上缴水费单独记账，主要用于工程的日常
根据会员村工程的大小，确定1—3万元的水费积累作为大修理资金，再超出的部分，
扩大或改造本村的水利工程设施，工程完成后再纳入供水协会管理。
金，主要用做工程保障基金、管理基金。所有的水费收支都定期向农

  3.运行效果：2000年供水协会所管理的64个行政村的5.1万村民平均上
95%以上。到2001年6月底，水费积累达到56.07万元，公益基金12万元。
重新使用，新建工程运行良好，供水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供水协会没有建立以前，省、市政府将水利建设专项资金下拨到
（村）政府及水利站（水管所）的申请，挑选合适的工程项目并下拨资
是县、乡政府以及县水利局、乡水利站参与监督和管理，农民没有了解信息的途
供水协会成立以后，县政府只起政策导向的作用，不会干预协会的日常工作，
所更多的是承担技术上的责任；供水协会成为工程建设和日常维护的主要
管理，《工程管理细则》等规章制度的实施也使农民有了监督和表达

  三、供水协会的效率分析  

  本文舍去人民—中央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省政府这两层委托代理
因为地方性公共物品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其中包括省、市、县
于县、乡财政困难且承担事务过多，县、乡政府对水利工程这样的大型
托人是符合现实的。 

  根据代理经济学，委托—代理总是有成本的，这是因为委托人和代理人之
临道德风险。代理人和委托人的效用函数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样代理人就有激
追求自身利益，其行为偏离委托人的目标函数。委托—代理的成本还
突。在代理人内部有两个及以上利益集团的情况下，由于存在利益的不一致，各
突，使大量资源耗费在各个集团之间的争执和谈判中。 

  将委托—代理成本用如下公式表示： 

  Ci＝O（Li,Ni，Ei）+Po-P（Li,Ni，Ei） 

  其中，Ci代表第i种情况下的委托—代理成本。O（x）代表代理人
关，其中Li表示第i种情况下委托人和代理人所达成的契约的完全程度，
（包括委托—代理的层次以及最终代理人的选择），Ei表示第i种情况
Po代表代理人完全按照委托人的意愿采取行动时的产出水平（等同于不存在委托
是外生变量。P（x）代表实际的产出水平，也与变量Li、Ni、Ei有关
在而形成的产出损失。 

  显然，委托—代理契约越完全（指契约尽可能的预见在各种不确
行动的后果加以规定，并且能把上述内容清晰的表达出来）；委托—
（x）即监督成本越小。同样的道理，契约越完全；委托—代理层次越少；代理人越易
目标函数的程度也越小，实际产出水平P（x）越大，Po-P（x）即由于委托
越小。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就可以找到降低委托—代理成本的途径：第一是
理合约；第三是委托人合理监督；第四是机构检查。在本文的分析中，主要分析由于最
的委托—代理的效率不同，但是其中也包括了委托—代理合约的不同以及委托人
异。 

  1.与原先体制相比较而言的效率提高 

  正如黄少安（2004）所述，“相对于产权合一来说，产权的委托
委托—代理方式又形成了不同的产权结构。”[3]（P184）我们的目的正是找出最有效率的

  供水协会成立以前，最终代理人是非常模糊的。代理人是一个大的集
重委托—代理关系。具体来看，存在六个利益集团，有县政府、乡政府、村集体、
管所；这六个利益集团之间又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图示如下：  



 

  其中既包括垂直关系的科层组织，又包括平行关系的科层组织；
的上下级关系。这种复杂的关系使得水利工程产权的最终代理人难以
利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责任。这也是目前我国大部分偏远山区供水系统

  在供水协会建立以后，集体产权的最终代理人变得非常明确，县
为惟一的代理人。县、乡政府已经不再作为中间代理人，即使作为代理人也只是起到
不会干预协会的日常运行。这时县供水协会的责任和权利是明确的，
系，这使得组织内部的交易成本很低。原先的委托—代理链条呈现金字塔的形
理人越多，并且他们之间关系复杂。在供水协会建立以后，委托—代理
的提高。具体来说： 

  第一，在原先的体制下，最终代理人没法明确，缺乏责任人。公共物品的生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在出现问题时都可以相互推卸责任。在供水
一个主体。协会对水利工程统一进行管理，保证了供水工程的正常运

  第二，在原先体制下，委托人无法对投入水利工程的财政资金进
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这是因为：很大一部分专项财政资金被用于维
的事项。供水协会成立以后，项目资金的支出是定期向社会公开的，
化了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第三，县供水协会成立后，各个项目村的工程收支是单独记账并
性投资，并且其上缴的水费也主要用于本村项目的维护。这些措施使村民能
提高了他们上缴水费的积极性，建立起了“以水养水”的良性循环机制。

  第四，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在将资产的运营权委托给代理人的同
（隐性的或公开的），以此来保证代理人会最大限度地按自己的意愿
人之间达成的契约有很大一部分是隐性的，并且公开的契约也有些是由于不可
人缺乏对代理人的有效监督。供水协会成立以后，一系列明确且可操作的
率大大提高。 

  2.乡镇供水协会失败的原因 

  临朐县曾于1996年在五个乡镇建立了乡镇供水协会，但以失败告
水协会却最终失败？我们考察分析后认为，这也是由于委托人对最终



  如果选择乡镇供水协会作为经营权的最终代理人，虽然最终代理人已
却出现了省、市政府—县政府和县水利局，县政府和水利局—乡镇供水
县水利局的混合体作为中间代理人）。而委托—代理层次越多，委托
述组织制度显然是没有效率的。委托人选择代理人时要考虑的另外一
多个乡镇供水协会加总的组织成本要大于一个县供水协会的组织成本，因
势。从这一点上讲，选择乡镇供水协会作为最终代理人也是不合适的。

  3.县自来水公司不能作为最终代理人的原因 

  省市政府还可以选择县自来水公司作为最终代理人，但我们分析以后就
色。目前我国大部分的城市供水是由自来水公司组织的，但自来水公司供水
第一，自来水公司的经营虽然仍受国家严格管制，但是已经是赢利性的企
要很大的先期投入，并且是社会公益性的，不可能赢利，自来水公司
程是地域性的，分散在各个行政村，不像城市供水一样是连在一起的，自
分散的小型工程。第三，如果选择县自来水公司作为最终代理人，同
局，县政府和水利局—县自来水公司两级委托—代理关系，成本较大。

  四、结论  

  


